关于申请“启航奖学金”和专项就业奖励金的通知 

各位赴重点地区和艰苦行业就业的2006届毕业生：

        你们好！

首先向你们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就业选择表示敬意！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为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的事业舞台，把个人的成长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结合，是当代有志青年无悔的人生选择。衷心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勤奋工作、踏实奋进，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崇高的人生价值，谱写清华人“爱国、成才、奉献”的人生篇章！

学校一贯支持我校毕业生投身重点地区和艰苦行业建设的就业选择，并将在毕业前夕对签约西部和农村基层的所有同学颁发证书。为鼓励毕业生到重点地区和艰苦行业工作并考虑到工作条件等因素，学校还特别设立了“启航奖学金”，表彰积极投身到国家重点地区和艰苦行业工作的毕业生。

“启航奖学金”采取自愿申请的形式，申请条件为：

（1） 德才兼备、学业优秀，选择到（2）～（5）项中所列地区或行业就业；

（2） 毕业后到西部十二省市和东北三省工作：西部十二省市包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东北三省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3） 参加国家和地方组织的大学生服务基层项目：包括“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进村进社区计划”和“选调生计划”等；

（4） 进入部队系统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5） 选择到艰苦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工作：包括农业、林业、水利、地质、矿业、油田、军工（核工业、航天、航空、航海、电子科技等11家军工单位）及生产建设兵团等行业和单位。

申请人请填写《清华大学毕业生“启航奖学金”申请表》，由所在院系出具推荐意见，连同一张一寸证件彩照，于6月15日之前送交就业指导中心大厅的“启航奖学金”申请箱中。学校将组织有关部门成立评定小组，对申请材料予以审核，根据毕业生就业单位的性质、毕业生个人的综合情况、院系推荐意见及申请人的答辩，确定最终获奖人选。

同时，根据我校与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邯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别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为我校毕业生设立“塔里木油田就业奖励金”和“邯郸高新区就业奖励金”。

“塔里木油田就业奖励金”申请条件为：

毕业时与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签署就业协议，且确实到公司参加工作的，经个人申请，每人给予4000元奖励金。

“邯郸高新区就业奖励金”申请条件为：

毕业时与邯郸高新区区内企业签署就业协议且规定工作年限不少于一年的，经个人申请，按照博士毕业生10000元、硕士毕业生8000元和本科毕业生5000元一次性给予奖励。

申请专项就业奖励金的申请人请填写《清华大学毕业生专项就业奖励金申请表》，连同一张一寸证件彩照，于6月15日之前送交至就业指导中心大厅的专项就业奖励金申请箱中。

如果你有兴趣申请“启航奖学金”或专项就业奖励金等奖项，请下载申请表，并按要求填写、提交申请材料。

最后，预祝毕业顺利！                                                                              

                                                                      党委学生部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校团委

                                                                           就业指导中心

                                                                           2006年6月6日      

